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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關連交易 
 

本公佈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劵上市規則第14A.35條作出。 

 

茲提述 Daohe Global Group Limited 道和環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二日及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建議收購香港永

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建議收購事項」）之關連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本公佈日期，基於原先在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簽署協議以來已經過了一段頗長的時

間，以及由於過去九個月的營商環境及本公司業務策略的轉變，與原先訂約雙方（「訂約雙

方」）在同意該協議條款而考慮的商業意向及期望已不再成立。因此，訂約雙方已同意終止

該協議。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訂約雙方訂立終止備忘錄以終止該協議。據此，訂約雙方將解除

及免除以任何形式與該協議有關的所有履行責任、負債、金額、訴訟、法律程序、申索及索

求。基於上述原因，董事會認為終止該協議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概無任何有關建議收購事項的代價支付予賣方。董事會認為終止該協議將不會對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整體的現有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本公司將

繼續發掘其他合適投資機會以進一步發展本集團的業務。 

 
承董事會命 

Daohe Global Group Limited 
道和環球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周希儉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一位非執行董事，即周希儉先生（主席）；三位執行董事，分別
為張琦先生（行政總裁）、黃慶年先生（總裁兼財務總裁）及黃浩宸先生（前用姓名為黃漢
龍）（公司秘書、法律總監兼發展及投資主管）；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王敏祥
先生、謝孝衍先生及邢家維先生。 


